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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任案件應否俟分發案辦竣後辦理？ 

　　關於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案件，是否應俟最近一次（非本年度或

本年）公務人員高、普、特種任用考試相當等級類科及格人員分發案辦酌

完竣，軌經分發機關同意後始得予以辦理，向有不同之主張。專案小組經

詳慎討論後認為，為免影響公務人事考用配合之政策起見，除無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人員可資分發時，得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辦理轉任外，專技人

員轉任公務人員案件應俟最近一次相當等級相當類科之任用考試及格人

員分發案辦理竣事後始得辦理。其理由如次：

１．兩種考試係分別立法、分別舉行，目的不同。政府機關進用公務人員

應以公務人員考試為常軌。

２．轉任制度之制定，僅係為補公務人員考試相當類科及格人數之不足，

與公務人員考試有土輔關係之別，自應有先後之分，以免喧賓奪主或主

輔倒置。

３．「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條規定：「初任各職等人員，除法律有特別

規定外，應就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由於唯有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

始得分發任用，此一條文所稱之考試及格人員，當然係指公務人員考試

及格者而言。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分發之任用案，亦應依此規定具有優先

性。

４．轉任案件縱規定為應俟最近一次相當等級相當類科任用考試及格人

員分發完竣後始得辦理，屆時機關首長進用轉任人員時，仍可自行選擇



用人。

５．依現行轉任條例規定，轉任人員僅須於考試及格後實際從事相當職

務二年以上，即可依法轉任，別無其它限制。今後如規定應俟最近一次相

當等級相當類科任用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完竣後始得辦理轉任，則可在轉

任人數上稍有限制，以免泛濫。

６．轉任案件應俟最近一次相當等級相當類科任用考試及格人員分發案

辦理竣事後，始得辦理；惟建議於轉任條例有關條文中增定類似下列文

字之規定：轉任案件，應於無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可資分發時，經分

發機關同意後辦理。以利執行。

（二）應否限制一定類科人員之轉任？ 

　　關於應否限制一定類科之專技考試及格人員不得轉任，經專案小組

詳慎討論後認為，對一定類科之專技考試及格人員，得修正法律予以規

定：對專技考試一定類科及格人員限制其轉任為公務人員，所稱之一定

類科，由考試院定之。其理由如次：

１．「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

競爭之考試。」又第八十六條規定：專技人員與公務人員之資格，均應經

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既係兩種不同人員，雖未禁止其相互轉任，但各

就其本身立場而論，取用人才自應各以其本身考試及格之人員為主，而

他種考試及格人員最多亦僅能為輔。故予以立法規定，對一定類科專技考

試及格人員之轉任有所限制，自屬正辦。

２．「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四條賦予轉任之法源，據此而制定之轉任

條例尚未規定轉任人員有類科之限制。如欲規定專技考試何種類科及格人

員得或不得轉任，事涉人民權利義務，自仍應立法規定之。

３．得轉任人員之專技考試及格類科雖可加以限制，惟不應規定僅「高科



技、稀少性類科」或僅「技術類科」及格人員始得轉任，以免其他類科及行

政性類科及格人員均不得轉任，致各機關將無法進用其他人才，轉任條

例亦形同具文。

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在現行人事法規上為一綜合名詞，目前尚無

任何法律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予以區分，亦不易區分。如擬規定

僅限「技術類科」始得轉任，不僅於法欠合，且事實上亦無法執行。

５．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規定，非屬「技術人員」之律師，原本即可依

該條例第九條規定，轉任為司法官，且亦有其需要。故亦不應僅限「技術

類科」及格人員始得轉任。

６．如決定限制轉任人員之類科，「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四條可不須

修正，而僅修正轉任條例作類似下列涵義之規定：得轉任之專技考試及

格類科人員，應視各機關人才羅致之困難程度，由考試院定之。 

（三）應否限制轉任及調任之職系？ 

　　關於轉任人員應否限制其得轉任之職系，又既經轉任後，應否限制

其得調任之職系，經專案小組詳慎討論後認為，為符合「公務人員任用

法」研定專才專業、適才通所之宗旨起見，應修正轉任條例予以規定，限

制轉任人員得轉任之職系；並限制其轉任後十年內得調任之職系。其理由

如次：

１．轉任條例之立法目的，在延攬社會上經專技考試及格之優秀人才，

以補公務人員相當等級相當類科錄取人員之不足。故轉任公務人員時，應

限以其考試及格類科專業知能最直接相關之職系為妥，以切實際，並符

專才專業之目的。

２．轉任人員轉任後，應限制其僅得調任原所轉任職系少數最相近職系；

惟限制調任之期間似以轉任後十年較宜。十年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一



般規定辦理。

３．前述專技人員所得轉任之職系及轉任後所得調任之職系，應在轉任

條例中明文增定：由考試院定之。以符法制。 

（四）應否規定轉任人數之定額？ 

　　由於轉任條例之立法目的，僅係在補一般公務人員高、普、特考錄取

人員之不足及部分特殊需要，自不宜使轉任制度成為用人常軌。是以，轉

任人員是否應有數量限制，不無考慮。經專案小組詳慎討論後認為，公務

機關用人仍應以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為主，惟為顧及公立醫療機構遴才之

特性起見，應修正轉任條例作如下涵義之規定：各機關依轉任條例所進

用之轉任人員，不得逾本機關預算員額十分之一，但公立醫療機構不在

此限。其理由如次：

１．各機關用人應以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為主，故應明定得進用轉任人

員人數，以不逾本機關預算員額十分之一為宜，以利執行。

２．公立醫療機構或有其用人上之困難，但專技考試及格之醫事人員已

可依轉任條例轉任，以及檢覈及格之醫事人員亦已可依「技術人員任用條

例」取得任用資格，乃銓敘部正會同行政院衛生署制定有關醫事人員任用

之特別法律中。是以，公立醫療機構用人問題，應規定得予另行處理。

３．限制得進用之轉任人員人數，有助於維持行政機關傳統，俾免因大

量進用轉任人員，而對機關之優良傳統風氣產生重大影響。 

（五）專技人員可否轉任依特種任用法律任用之職務？ 

　　由於依特種法律任用之人員，部分無職系之設置，故於轉任條例之

適用，尚有技術上之困難。經專案小組詳慎討論後認為，考試及格之專技

人員，應可適用轉任條例以轉任特種任用法律任用之人員，其有關性質



相近認定等技術上之困難，似應由考試院或銓敘部另定法規規定其得轉

任之職務。其理由如次：

１．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已另行制定特

種任用法律之人員，計有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關務人員、外交

領事人員、警察人員、技術人員、教育人員、交通事業人員等九種人員。其

中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外交領事人員、技術人員等五種人員，

均各設有職系，適用轉任條例並無問題。至於教育人員中，公立學校職員

已納入銓敘，並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審查；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務人員，

其轉任資格之取得，「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六條已有規定，亦不發生問

題；僅餘關務人員、警察人員及交通事業人員等三種人員有待處理。

２．警察機關中之警察官，「警察人員管理條例」定有其特殊之任官程序

與任官資格規定；而專技人員考試中方無與警察職務性質相當類科之設

置，故不發生專技人員轉任警察官問題。又警察機關中適用公務人員任用

法任用之公務人員，因其既為公務人員，本即可以適用轉任條例，故亦

無問題。

３．交通事業人員與關務人員雖拘無職系，但專技人員考試中仍有若干

類科之性質，與交通事業機構及關務機關中若干職務性質相當，故為求

公平合理起見，是類機關應得適用轉任條例進用轉任人員。至於因其無職

系之設置，在轉任條例適用上所產生之技術性困難，似應由考試院或銓

敘部另計法規予以規定其得轉任之職務，以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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